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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城乡规划法

q 概念：各级政府为实现一定时期内行政区域的经济和社

会发展目标，事先按依法制定的用以确定规划区的性质、

规模和发展方向、土地的合理利用、规划区的空间布局

和规划区设施的科学配置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。

q 城乡规划是一份技术文件，同时具有法律文件的性质

4.1概述

4.1.1城乡规划的概念和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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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城乡规划法 4.1概述

4.1.1城乡规划的概念和原则

城乡规划种类

城镇体系规划 城市规划、镇规划 乡规划、村庄规划

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

控制性详细规划

修建性详细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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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城乡规划法 4.1概述

4.1.1城乡规划的概念和原则

确保安全

体现地方
特色

保护资源
文化遗产

环保节能

先规划
后建设

城乡统筹
节约用地

城乡规划
一般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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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城乡规划法 4.1概述

4.1.2城乡规划立法现状

名称 发布年份

城乡规划法 2007

建制镇规划管理办法 1995

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 2001

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2002

城市紫线管理办法 2003

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2006

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2006

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20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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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城乡规划法 4.1概述

4.1.2城乡规划立法现状

名称 发布年份

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2010

省城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2010

乡村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1993

风景名胜区条例 2006

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条例 2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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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城乡规划法 4.2城乡规划的制定

4.2.1城乡规划的制定程序

城乡规划编制

城乡规划审议

城乡规划草案公告

城乡规划实施

城乡规划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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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城乡规划法 4.2城乡规划的制定

4.2.2城乡规划的编制与审批

（1）编制规划应当具备的基础资料
    《城乡规划法》第二十五条　编制城乡规

划，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勘察、测绘、气象、
地震、水文、环境等基础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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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城乡规划法 4.2城乡规划的制定

4.2.2城乡规划的编制与审批

（2）编制规划的权限
    （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编制） 

u 设市城市的规划由该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
编制；

u 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，由县
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。



 建 设 法 规

4 城乡规划法 4.2城乡规划的制定

4.2.2城乡规划的编制与审批

（3）审批权限 ：实行分级审批制度
u 总体规划（由高一级人民政府审批）
直辖市—-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； 

省会、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及国务院指定城市—
-省政府审查同意后，报国务院审批； 

地级市——省人民政府审批
县级市——市人民政府审批
建制镇——县级人民政府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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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城乡规划法 4.2城乡规划的制定

4.2.2城乡规划的编制与审批

u 城市分区规划（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批）
u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（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批）
u 修建性详细规划，除重要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审
批外，其他的由城市人民政府规划行政主管部
门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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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城乡规划法 4.2城乡规划的制定

4.2.2城乡规划的编制与审批

（4）审批内容
u 是否严格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和强制
性标准，不符合的，不得批准。

u 组织专家对城市总体规划的防火、防爆、抗震、
防洪、防范地质灾害和治安、交通管理、人民
防空建设等要求进行审查。

u 是否与国土规划、区域规划、江河流域规划、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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